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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張家銘
電話：08-7320415轉6535
傳真：08-7326195
電子信箱：a001886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1月11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人考字第111668423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4283473_11166842300_1_4283473_11166842300_4.pdf、

4283473_11166842300_1_4283473_11166842300_5.doc、
4283473_11166842300_1_4283473_11166842300_6.doc、
4283473_11166842300_1_4283473_11166842300_7.doc)

主旨：檢送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考績(成)作業要點第12點、第15

點、第24點修正總說明、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各1份，請

查照並配合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人事處案陳銓敘部111年11月9日部銓三字第

11155027942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考績(成)作業要點(以下簡稱本要

點) 第12點、第15點、第24點，業經銓敘部於民國111年11

月9日以部銓三字第11155027941號令修正發布，並自發布

日生效。請各機關辦理本(111)年度公務人員考績(成)作業

相關事宜時，切實依現行公務人員考績法規及本要點辦

理。

三、另下列事項，請各機關配合辦理：

(一)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平時考核獎懲時，應於發現獎懲原

因事實後，即時調查確認並辦理獎懲；於辦理考績(成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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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，對於獎懲相抵將滿2大過之受考人，應予適時提醒，

促其注意改善；於因獎懲相抵累積達2大過而為考績(成)

列丁等之核定前，對受考人於考績年度中具應予獎勵事

實而尚未核予獎勵部分，應於考績年度內辦理完竣(銓敘

部本年7月18日部法二字第1115473327號函參照)。

(二)各機關辦理考績(成)作業時，受考人考績表「考績委員

會（主席）」及「機關首長」欄中「綜合評分」與「簽

章」列，應確實分別填載初核（及復議）、覆核分數，

並予簽章，俾符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4條第1項、同法施行

細則第19條第1項及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第5條規定，以

及公務人員考績表設計本旨。

四、本要點第12點、第15點、第24點修正總說明、對照表及修

正後全文業登載於銓敘部全球資訊網/銓敘法規/法規動態/

銓審司項下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一級機關、本府所屬二級機關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鄉鎮市民代
表會、各高國中、本縣各國小(不含大路關、崇華)
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考訓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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